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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户籍学生
每年可获1500元资助
据介绍，我省中职类家庭困难

学生入学可通过三种途径解决，中

职国家助学金、中职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免学费和校内

资助措施等。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

为中职学校一、二年级所有农村户

籍的学生和县镇非农户口的学生以

及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标

准为每生每年1500元。

学生在新学年开学一周内向就

读校提交申请，并递交相关证明材

料；学校受理学生申请，并进行资格

审查；将拟受助学生名单报有关部

门审批；学校为每位受助学生分别

办理中职资助专用卡，并在学生入

学一个月内将国家助学金发放到受

助学生手中。

10余类特殊学生
可申请减免学费

依照规定，中职学校免学费对象

为中职学校一、二年级城乡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以及三年

级顶岗实习有困难专业学生逐步免

除学费。同时，孤残学生、烈士子女

或优抚家庭子女等无直接经济来源

者；单亲家庭、父母年事已高或患病

丧失劳动能力，家庭无固定经济来源

者；父母双方或一方有残疾，家庭无

固定经济来源，基本生活难以维持

的；学生家庭或本人突遭不幸，超过

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的；享受农村最低

生活保障家庭子女；响应国家计划生

育政策，农村家庭只有一个子女或两

个女孩且经济困难的；有其他特别困

难情形者。以上家庭困难学生也可

申请减免学费。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规范普通高中招生、

学籍管理相关问题的通知》等文件规定，普通

高中招生学校严禁买卖学籍，严禁为其他学校

挂靠学籍，或以其他学校名义进行招生，不得

突破招生计划、录取普通高中最低控制线以下

（含跨地区）考生。凡违规招收的学生，一律不

能建立普通高中学籍，不能发放普通高中毕业

证书。

为进一步规范普通高中招生秩序，加强普通高中学籍管理，合肥市教育局日前明确，任何单

位和个人无权自行招生或违规接受考生登记，不得乱承诺、虚假宣传；合肥市公办普通高中一律

不得接受同城借读的学生。 星级记者 桑红青

据介绍，合肥市普通高中招生工作由市、

县教育主管部门严格按照招生计划、招生标准

统一组织实施。除经批准面向外地招生的学

校外，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自行招生或违规接

受考生登记。

具备住宿条件普通高中跨地区招生须报经

所属教育主管部门和生源地教育主管部门备案，招

生对象须是参加当年初中毕业学业考试（中考）、成

绩达当地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的考生，且不得

突破所属教育主管部门批准的招生计划。

据介绍，对经批准录取且正常报到的新

生，由录取学校按规定向县、市教育主管部门

申报普通高中学籍。合肥市普通高中录取数

据经合肥市教育局基教处核准后送交学生事

务管理中心，学生事务管理中心将依此于9月

30日前完成今年合肥市普通高中学籍（含电子

学籍）核建工作，并按期上报省教育厅。

依照相关规定，合肥市公办普通高中一律

不得接受同城借读的学生。因特殊情况确需在

合肥市公办普通高中借读的外地户口学生，应

凭书面申请、户口簿、初中毕业证、学籍所在校同

意外出借读证明等材料，向具备条件的合肥市

学校申请。学校审查无误后予以安排入学。

每学期开学前一周内，合肥市属学校将外

来借读学生名单报合肥教育局基教处备案（市

管民办高中同时报送）。

公办普通高中不得接受同城借读学生

普通高中严禁买卖、挂靠学籍

中职类学生有哪些资助政策？家庭困难学生能减免学费吗？针对普

遍关心的家庭困难学生入学问题，记者昨天从省教育厅了解到，中职类涉

农专业实行“全免费”，农村户籍学生每年可获1500元资助。

星级记者 桑红青

中职类涉农专业“全免费”
农村户籍学生每年可获1500元资助

公办高中向同城借读生说
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自行招生，普通高中严禁买卖、挂靠学籍

NO!


